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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环保厅网站—
污染源普查专栏 



一、普查内容-污染源类别 
污染源类别 性质 调查对象和范围 

1 
工业污染源 
（园区） 

固定源 
产生废物的所有工业行业（41个）产业活动单位 
伴生放射性核素的8个行业15类矿产资源放射性污染源 

2 农业污染源 
固定源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分散源 非规模化畜禽养殖、水产养殖业、种植业 

3 生活污染源 

固定源  生活源锅炉、市政入河（海）排污口 

分散源  城乡居民能源消费和生活污水的产生和排放情况 

4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固定源  集中处理处置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和污水的单位 

5 移动源 移动源  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污染源 



一、普查内容-污染物种类 

污染源类别 废水 废气 固体废物 伴生放射性矿 

1 
工业污染源 
（园区） 

COD、氨氮、总磷、总

氮、石油类、挥发酚、
氰化物、汞、镉、铅、

铬、砷 

颗粒物、SO2、NOX、VOCs、
NH3、汞、镉、铅、铬、砷 

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危险废物 

放射性污染情况 

2 农业污染源 
总氮、总磷、氨氮、

COD 
NH3、VOCs - - 

3 生活污染源 
COD、氨氮、总氮、总
磷、BOD5、动植物油 

颗粒物、SO2、NOX、VOCs - - 

4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COD、氨氮、总氮、总
磷、动植物油、BOD5、

挥发酚、氰化物、汞、
镉、铅、铬、砷 

颗粒物、SO2、NOX、汞、镉、
铅、铬、砷 

污泥、焚烧残渣、
飞灰 

- 

5 移动源 - 颗粒物、SO2、NOX、VOCs - - 



一、普查内容-三年总体工作计划 

2017年 

• 拟发普查方案 

• 落实普查经费 

• 完成技术准备 

• 监测与名录库 

• 核算方法建立 

• 制度与信息化 

• 开展普查试点 

• 完成清查建库 

• 开展宣传培训 

2018年 

• 宣传动员 

• 普查培训 

• 入户调查 

• 汇总审核 

• 建库分析 

• 质量核查 

• 总结发布 

2019年 

•成果总结 

•档案归档 

•成果开发 

•共享发布 

•总结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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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知下发 



国家文件 河北省文件 



通知-时间节点要求 

3月份： 

启动入河（海）排污
口清查工作 

5月底前： 

完成所有入目标环境水体的入河
（海）排污口清查，以及规模以
上市政入河（海）排污口枯水期

的补充监测 

9月底前： 

完成规模以上市政入河
（海）排污口丰水期的补
充监测，建立覆盖全面的
入河（海）排污口名录库 



通知-工作要求 

 沿河排查辖区内入河（海）排污口信息，加强调查信息和成果共享 

 

 根据普查任务分工，组织做好入河（海）排污口普查数据审核与质
量控制工作 

 

 各级普查机构加强对普查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 各级普查机构制定工作方案，建立任务清单和监督督办工作机制 
 



 国家普查办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部门分工》的通

知（国污普〔2017〕4号）：水利部负责提供有关入河排污口信

息和水利普查资料、重点流域相关水文资料成果，指导地方相

关部门配合做好入河排污口及其对应污染源的调查。 

 具体普查与监测工作承担部门:按照各地政府污染源普查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确定的普查分工来执行 

 

 

入河（海）排污口普查与监测工作的部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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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入河（海）排污口普查
与监测技术规定 

编制目的 

普查对象 

普查范围 

普查内容 技术路线 

排污口监测 

质量保证 

内 
容 
提 
纲 



 

 

 

 

 

（一）编制目的 



 

 

 

 

 

（二）普查对象 



 

 

 

 

 

（三）普查范围 



 

 

 

 

 

（四）普查内容 

排污口的普查内容包括： 

排污口名称、编码、设置单位、类型、规模、地理坐标、污
水入河方式、排放方式和受纳水体名称 
 
对于代表性的规模以上入河（海）排污口增加水量和水质指标 

日排废污水300吨
或年排10万吨以上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入河（海）排污口清查表 

关于转发《第二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清查技术规定》的通

知（冀污普〔2018〕6号） 

                  ——3月31日印发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  
查技术规定》的附表5 



填报说明 

填报范围：清查范围内截至2017年12月

31日所有实际存在的入河（海）排污口。 

普查小区代码： 
      沿用国家统计局编制的12位统计用的行
政区划代码。 
       普查对象较多或者地域范围较大的普查
小区进一步拆分时，在原代码基础上于末位
新增1位识别码进行区分。 
       发生较大区划变更尚未得到统计用行政
区划代码的，需要按程序向国家普查机构申

请获得该普查小区代码。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入河（海）排污口清查表 



排污口编码和名称：按《入河排污口管理技
术导则》（SL532-2011）填写。 

地理坐标：填写排污口所在地地理位置的
经、纬度。 

设置单位： 
    有明确设置单位的排污口填写单位全称； 
    经过行政许可设置或备案的排污口，按
许可批复或备案文件确定的单位填写； 
    多个固定源共用一个排污口时，填写为
主设置单位或排污量最大的单位； 
    未经行政许可设置或备案，且确实无明
确设置单位的排污口填写“无”。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入河（海）排污口清查表 

填报说明 



排污口规模：分为“规模以上”和规模以下。 
规模以上：日排废污水300吨或年排10万吨
以上； 
规模以下：日排废污水300吨或年排10万吨
以下； 
 
排污口类型： 
根据排放废污水的性质，分为工业废水排污
口，生活污水排污口和混合废污水排污口三
种。 

受纳水体名称： 
直接接纳排放污（废）水的河流、湖泊、海
洋或其他环境水体。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入河（海）排污口清查表 

填报说明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入河（海）排污口普查样表 

 

 



 

 

 

 

 

（五）普查技术路线 

 

 



 

 

 

 

 

（六）排污口监测 

 

 



 

 

 

 

 

（六）排污口监测 

 

 



 

 

 

 

 

（六）排污口监测 



 

 

 

 

 

（六）排污口监测 



 

 

 

 

 

排污口监测样表（同普查表一同印发） 



 

 

 

 

 

（七）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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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中问题解答 



 

 

 

 

 

四、集中问题解答 



 

 

 

 

 

四、集中问题解答 



 

 

 

 

 

四、集中问题解答 

6. 



 

 

 

 

 

四、集中问题解答 

问题7： 

问题8： 

问题9： 


